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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67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2023-005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以现金收购控股子公司捷姆轴承集团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持有的25%股

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4,500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参照以收益法确定的市场价值

18,114.00 万元作为捷姆轴承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洲新春”）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

数股东权益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现金收购控股子公司捷姆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捷姆轴承”或“标的公司”）少数股东宁波新捷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捷晟”）所持有的 25%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4,500

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捷姆轴承 100%的股权。公司已与新捷晟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收购股权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未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波新捷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春蕾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8 年 8 月 8 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进港路 406 号 2 号楼 3597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CJ76R3E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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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捷晟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张天平 755.50 60.44% 

2 王绍忠 475.00 38.00% 

3 李春蕾 19.50 1.56% 

合计 1,250.00 100% 

新捷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总资产 2,513.45 2,362.86 

净资产 1,313.45 1,312.86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 1-11 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18 -0.58 

2、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捷姆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22769640904T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常山县辉埠镇（辉埠新区） 

成立时间 2004 年 12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轴承的制造及营销；轴承原辅材料及设备营销；对外投

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法
律法规限制的凭许可证经营）。 

2、标的公司股权情况 

（1）本次收购前，捷姆轴承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50 75% 

2 宁波新捷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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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000 100%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本次收购后，捷姆轴承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00% 

合计 5,000 100%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8,608.77 19,029.53 

净资产 7,246.22 6,205.26 

项目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11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143.45 16,143.02 

净利润 1,570.63 1,462.68 

2021 年数据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2022]6876 号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 

4、交易标的评估情况及定价依据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出具《捷姆轴承集团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22〕第 0774 号）。 

（一）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委托人：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五洲新春) 

被评估单位: 捷姆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捷姆轴承) 

评估目的：为收购股权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捷姆轴承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捷姆轴承申报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具体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 

截至评估基准日，捷姆轴承账面资产总额 183,124,476.74 元，账面负债总额

123,030,220.70 元，所有者权益 60,094,256.04 元。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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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 

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对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

如下： 

 1、资产基础法 

在本报告揭示的假设条件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论为13,116.77

万元，具体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为 18,312.45 万元，评估价值为 25,010.82 万元，评估增值

6,698.37 万元，增值率 36.58%； 

负债账面价值为 12,303.02 万元，评估价值为 11,894.05 万元，评估减值 408.97

万元，减值率 3.32%；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6,009.43 万元，评估价值为 13,116.77 万元，评估增

值 7,107.34 万元，增值率 118.27%。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资产总计 18,312.45 25,010.82 6,698.37 36.58 

    负债合计 12,303.02 11,894.05 -408.97 -3.32 

所有者权益 6,009.43 13,116.77 7,107.34 118.27 

 

2、收益法 

在本报告揭示的假设条件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6,009.43 万元，评估价值为 18,114.00 万元，评

估增值 12,104.57 万元，增值率为 201.43%。 

3、评估结果分析 

收益法评估结果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差异 4,997.23 万元，差异率为

27.59%。经分析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过程和参数选取均较为合理。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资产基础法仅能反映捷姆轴承各项资产的自身价值，而

不能全面、合理的体现捷姆轴承的整体价值，并且采用资产基础法也无法涵盖诸

如客户资源、人力资源、商誉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经过对捷姆

轴承财务状况的调查及历史经营业绩分析，依据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评估

对象、评估目的及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

全面、合理地反映捷姆轴承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

为捷姆轴承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4、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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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确定的市场价值 18,114.00 万元(大写：人民

币壹亿捌仟壹佰壹拾肆万元)作为捷姆轴承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增值

12,104.57 万元，增值率 201.43%。 

（二）本次交易价格以经评估的捷姆轴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基础，

经双方协商确定收购25%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4,500.00万元。 

四、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及工商变更登记 

1.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目标股

权。 

2. 各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且转让方收到受让方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

价款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共同办理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各

方应及时签署和提供办理有关登记所需要的所有文件资料。 

（二）股权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 

1. 各方协商确定，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肆仟伍

佰万元整（￥4,500.00 万元）（该价格系基于目标公司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评估

价 18,114 万元，并给予一定折扣作出，即 18,114*25%=4,528.50 万元）。受让方

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向转让方支付首笔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肆仟

万元整（￥4,000 万元）。 

2. 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

向转让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伍佰万元整（￥500.00 万元）。 

（三）其他约定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自评估基准日2022年10月31日至交割日2023年1月6

日）产生的盈利和收益由受让方享受，亏损和损失由受让方承担。 

（四）声明与保证 

1. 各方拥有签订和履行本协议的能力和资质，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任何一

方均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2. 任何一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均与其签署的任何合同、协议或文件之间不

相违背亦不相抵触。 

3. 转让方保证其转让予受让方的目标股权为其真实、合法持有，且未设定

任何担保权利，不受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4. 受让方保证其用于支付本次股权转让对价的资金的合法性。 

（五）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能全面履行其按照本协议应承担的责任或义务时，应当赔偿由此

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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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让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则需按同期银行年化贷款利

率的 3 倍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部分转让价款的违约金。如果超过 20 个交易日受让

方仍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则转让方还有权利取消本次交易，并

要求受让方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完成后，捷姆轴承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助于公司进一步

整合资源，从人员、管理、业务、财务各个方面积极推进收购后的整合工作，充

分发挥标的公司现有的潜力。 

2、此次股权收购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风险提示 

标的公司未来业绩发展将依赖于管理团队的经营管理能力，同时也将受宏观

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制约，如果未来出现宏观经济波动、行业发展

未达到预期、市场竞争态势变化等情形，存在短期内无法快速提升经营业绩的风

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OLE_LINK3
	OLE_LINK6

